关于公开征求《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湛江市发展改革局 湛江市教育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
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
和公平竞争审查初步结论意见的公告

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促进存量房产消化和优化增量房产供给，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结合我市城市建设实际，并借鉴兄弟城市成功经验，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湛江市发展改革局、湛江市教育局、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自然资源局、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在调研论证基础上，整理形成了《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发展改革局 湛江市教育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和《广东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办法（暂行）》规定，我局对《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发展改革局 湛江市教育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现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及建议。
1、 征求意见时间
2026年3月21日至2026年4月19日（依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62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小于30日） 。
二、公众提交意见的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zjjfgk307@163.com）或可通过信函邮寄（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20号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邮编：524000）提出意见、建议。
联系人：房地产科，联系电话：3588036

附件：1.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2.关于《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起草说明
3.公平竞争审查初步结论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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